長庚大學
 	學年度 	學期 遠距教學成果報告書



教師姓名： 	


遠距課程： 	


授課班級： 	


授課人數： 	


檢附佐證資料：成果報告紀錄彙總
	項目
	內容
	資料來源
	資料核對

	一
	遠距教學課程自評表
	教師彙整
	

	二
	學生出席及學習狀況紀錄表(E-learing平台匯出)
	教師匯出
	

	三
	檢附課程期中、期末考題
	教師彙整
	

	四
	學生學習成績紀錄表
	教師彙整
	

	五
	遠距課程數位教材光碟
	教師準備
	

	六
	其它佐證資料
	教師準備
	












遠距教學課程自評表
	填寫說明
	1.內容說明欄中，請依審查指標具體說明實施情況。
2.附件對照說明欄中，請提供所填內容在教學平臺相對應存放之位置(網址)及提供書面附件資料以茲證明。

	審查規範
	規範1：課程說明（3項必）
規範2：課程內容與教學設計（3項必2項選）
規範3：學習者與課程內容之互動（2項必1項選） 
規範4：師生互動與學習者之間互動（1項必3項選）
規範5：學習評量與課程評鑑（3項必2項選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共5項規範，20項指標（12項必8項選）

	認證評等
	1. 審查規範評等分「A+」、「A」及「B」三個等級，一個「A+」等級及一個「B」等級，得相抵成為「A」
等級。
2. 自評通過之標準：  
(1)必備指標必須全部達A等級(含)以上。
(2)選備指標至少4項達A等級(含)以上。





[bookmark: _Toc249521511]一、規範1：課程說明
	規範
	屬性
	品質內容敘述
	內容說明
	附件對照說明
(含對應網頁連結與路徑)
	自評
(填寫A+、A、B)
	委員複評

	規範
1
：
課程說明
	[bookmark: _GoBack]說明:規範1之所有指標，必須呈現於學習平臺的課程網頁上，以供審查。

	
	必
	1-1課程網頁說明課程總學習目標、各單元學習目標及學分數。
A+：課程網頁列出課程總學習目標、各單元學習目標及學分數三者，且說明適當。
A ：課程網頁列出課程總學習目標、各單元學習目標及學分數三者中的二項，且說明適當。
B ：課程網頁僅列出課程總學習目標、各單元學習目標及學分數三者中的一項，或說明不適當。
	請敘明相關佐證說明
	詳如附件 指標O  
http://www.OOO.edu.tw
登入後，點選
「課程介紹」=>
「教學目標」=>
「目標說明」。
(網頁路徑必須詳述操作步驟，以利審查委員上網審閱。)
	
	

	
	必
	1-2課程網頁說明單元架構與相對應的學習活動及進度。
A+：課程網頁呈現單元架構與相對應的學習活動及進度，且說明適當。
A ：課程網頁呈現單元架構與相對應的學習活動及進度，且說明尚適當。
B ：課程網頁未呈現單元架構與相對應的學習活動及進度，或說明不適當。
本規定所寫單元架構與相對應的學習活動及進度，須以週次呈現。
	
	
	
	

	
	必
	1-3課程網頁說明課程成績的評量標準。
A+： 課程網頁說明各種考試、作業、學習歷程紀錄等成績評量的比率及標準，且說明適當。
A ：課程網頁說明各種考試、作業、學習歷程紀錄等成績評量的比率及標準，且說明尚適當。
B ：課程網頁未說明成績評量的比率及標準，或評量比率、標準不適當。
本規定所寫學習歷程紀錄，指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從事各項學習活動所累積的資料，如教材瀏覽時間、瀏覽次數、參與上課紀錄、議題討論發言、作業繳交、測驗成績等，申請者須提供相關之佐證資料，以利審查。
	
	數位學習科目成績考評標準說明
	
	



[bookmark: _Toc249521512]二、規範2：課程內容與教學設計
	規範
	屬性
	品質內容敘述
	內容說明
	附件對照說明
(含對應網頁連結與路徑)
	自評
(填寫A+、A、B)
	委員複評

	規範
2
：
課程內容與教學設計
	1.規範 2 所指之課程內容包括數位教材、測驗、作業，及同步、非同步、實體面授等教學活動之內容。課程內容須呈現於學習平臺的課程網
頁，以供審查。
2.課程內容的正確性由申請者切結負責；課程內容之智慧財產權的取得等事宜，由申請學校切結負責。

	
	必
	2-1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符合課程名稱及單元學習目標。
A+：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符合課程名稱，並完全涵括單元學習目標。
A ：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符合課程名稱，並大致涵括單元學習目標。
B ：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未符合課程名稱，或未涵括單元學習目標。
申請者須檢附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對應單元學習目標之檢核清單。
	
	詳如附件 指標O  
http://www.OOO.edu.tw
登入後，點選
「課程介紹」=>
「教學目標」=>
「目標說明」。
(網頁路徑必須詳述操作步
驟，以利審查委員上網審
閱。)

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對應
單元學習目標之檢核清單
	
	

	
	選
	2-2教師依據學習目標，選用多種適當的教學活動。
A+：教師依據學習目標提供五種以上的教學活動，且教學活動適當。
A ：教師依據學習目標提供三種以上的教學活動，且教學活動適當。
B ：教師未提供或僅依據學習目標提供一或二種教學活動，或教學活動不適當。
本規定所寫之教學活動，指教師為達成學習目標，運用非同步或同步方式帶領學生所從事的活動，如講述、演示、指定作業分組報告、同儕互評、議題討論、示範操作等。教學活動須包含一種以上的合作學習策略。申請者應提供教學活動與合作學習策略之佐證資料，以利審查。

	
	
	
	

	
	必
	2-3 課程內容提供實例，協助學生理解。
A+：三分之二以上單元有提供適當的實例。
A ：二分之一以上單元有提供適當的實例。
B ：未達二分之一單元有提供適當的實例，或實例不適當。
本規定所寫實例，指生活實例、個案、或練習範例。申請者應提供實例之佐證資
料，以利審查。
	
	
	
	

	
	必
	2-4 教師在單元中提供檢核學習成效的教學活動。
A+：三分之二以上單元運用適當教學活動，提供學習者檢核其學習成效。
A ：二分之一以上單元運用適當教學活動，提供學習者檢核其學習成效。
B ：未達二分之一單元運用適當教學活動，提供學習者檢核其學習成效。
本規定所寫檢核學習成效的教學活動，包括作業、線上測驗、案例研討、角色扮演、線上討論、練習等。申請者應提供檢核學習成效之佐證資料，以利審查。
	
	
	
	

	
	選
	2-5 課程提供學習指引，適合自學。
A+：課程各單元皆提供適合自學的學習指引。
A ：課程二分之一以上單元提供適合自學的學習指引。
B ：課程未達二分之一單元提供適合自學的學習指引。
本規定所寫自學，指由學習者擔負學習責任的主動學習方式。例如，學習者能在沒有或少量的教師引導下，藉由課程內容提供之訊息與學習指引，循序漸進達成學習目標並完成學習任務。所指學習指引，指在「課程內容」中提供的導引功能，期能幫助學習者有效進行學習。導引功能包括如何閱讀，如何完成作業、測驗、練習，如何參與討論等導引學習者進行自主學習的方式。
	
	
	
	


[bookmark: _Toc249521513]三、規範3：學習者與課程內容之互動
	規範
	屬性
	品質內容敘述
	內容說明
	附件對照說明
(含對應網頁連結與路徑)
	自評
(填寫A+、A、B)
	委員複評

	規範
3
：
學習者與課程內容之互動
	說明：規範 3 所指之課程內容，包括數位教材、測驗、作業，及同步、非同步、實體面授等教學活動之內容。課程內容於學習平臺上呈現時，應能充分支援學習者的學習活動。

	
	必
	3-1 課程內容有重點提示。
A+：三分之二以上單元有三種以上適當的重點提示方式。
A ：二分之一以上單元有兩種且適當的重點提示方式。
B ：未達二分之一單元提供重點提示，或重點提示不適當。
本規定所寫的重點提示，指利用各種媒體特性或運用各種方式標示課程內容的重點，以幫助學習。
	
	
	
	

	
	必
	3-2 課程內容有練習或課後反思活動。
A+：三分之二以上單元有適當的練習或課後反思活動。
A ：二分之一以上單元有尚適當的練習或課後反思活動。
B ：未達二分之一單元有練習或課後反思活動，或練習、課後反思活動不適當。
本規定所寫練習或課後反思活動，指課程內容中的作業題、自我評量題、練習題等。
	
	
	
	

	
	選
	3-3課程內容的整體與單元份量適當，符合學分數要求。
A+：課程內容的整體與單元份量適當，且達學分數要求。
A ：課程內容的整體與單元份量尚適當，能大致達學分數要求。
B ：課程內容的整體與單元份量不適當，未達學分數要求。
申請者須檢附課程內容學習份量（如時間）之檢核清單，並以單元架構形式呈現。
	
	課程內容學習份量之檢核
清單
	
	




[bookmark: _Toc249521514]四、規範4：師生互動與學習者之間互動
	規範
	屬性
	品質內容敘述
	內容說明
	附件對照說明
(含對應網頁連結與路徑)
	自評
(填寫A+、A、B)
	委員複評

	規範
	說明：規範 4 所指之師生與學習者間之互動情形，需提供學習平臺完整之佐證與統計資料以供審查。

	
4
：
師生互動與學習者之間互動
	必
	4-1 師生在非同步教學中能針對議題積極參與討論。
A+：三分之二以上單元或週次有與課程內容相關的議題，且師生間交互討論的質與量均佳。
A ：二分之一以上單元或週次有與課程內容相關的議題，且師生間交互討論的質與量均佳。
B ：：未達二分之一單元或週次有與課程內容相關的議題，或師生間交互討論的質與量不佳。
本規定所寫師生間討論的質與量，可依學習者及教師的發言數、發言內容、交互討論程度來衡量；授課教師應針對議題有適度的引導或回應。
	
	
	
	

	
	選
	4-2 學習者間在非同步教學中能針對議題積極參與討論。
A+：三分之二以上單元或週次有與課程內容相關的議題，且學習者間交互討論的質與量均佳。
A ：二分之一以上單元或週次有與課程內容相關的議題，且學習者間交互討論的質與量均佳。
B ：未達二分之一單元或週次有與課程內容相關的議題，或學習者間交互討論的質與量不佳。
本規定所寫學習者間討論的質與量，可依學習者間的發言數、發言內容、交互討論程度來衡量。
	
	
	
	

	
	選
	4-3 同步教學中，教師引導學生進行意見發表與交流。
A+：有六分之一以上的授課週次實施同步教學，教師運用線上帶領技巧引導師生或生生交互討論，討論適當且熱絡。
A ：有九分之一以上的授課週次實施同步教學，教師運用線上帶領技巧， 引導師生或生生交互討論，討論尚適當和熱絡。
B ：未有同步教學，或在同步教學中，教師未運用線上帶領技巧，或討論未能切題，或討論不熱絡。
本規定所寫同步教學，授課方式多元，例如教師授課、教師翻轉教學、學生分組報告、專題成果發表等。
	
	
	
	

	
	選
	4-4 課程網頁有授課教師、助教、線上輔導人員的介紹資訊，課業輔導之數位連絡方式與授課教師辦公室時間。
A+：提供詳細的授課教師、助教與線上輔導人員的介紹資訊，課業輔導之數位連絡方式與授課教師辦公室時間。
A ：僅提供簡短的授課教師、助教與線上輔導人員的介紹資訊，課業輔導之數位連絡方式與授課教師辦公室時間。
B ：未提供授課教師、助教與線上輔導人員的介紹資訊、課業輔導之數位連絡方式與線上辦公室時間。
本規定所寫課業輔導數位連絡方式，泛指各種適當的數位連絡工具，如線上社群軟體、電子信箱、線上辦公室時間等，並有佐證資訊。線上辦公室時間指教師公告時間，學習者可以在此約定時間上網與教師或助教作即時互動；申請者須提供上線紀錄之佐證資料，以利審查。
	
	
	
	



[bookmark: _Toc249521515]五、規範5：學習評量與課程評鑑
	規範
	屬性
	品質內容敘述
	內容說明
	附件對照說明
(含對應網頁連結與路徑)
	自評
(填寫A+、A、B)
	委員複評

	規範
5
：
學習評量與課程評鑑
	說明：規範 5 所指之學習評量與課程評鑑，需提供學習平臺完整之佐證與統計資料，以利審查。

	
	必
	5-1 課程提供線上評量活動。
A+：全部單元均有提供適當的線上評量活動，評量內容符合單元教學目標。
A ：課程二分之一以上單元有提供適當的線上評量活動，評量內容符合單元教學目標。
B ：未達二分之一之單元有提供線上評量活動，評量方式不適當，或未能符合單元教學目標。
本規定所寫之「單元」，以一般教科書的「章」或課程的「週」為依準。「線上評量」指學習者可以直接在線上作答，並能在作答完畢獲得回饋。例如線上評量、單元測驗、牛刀小試、小試身手等。
	
	
	
	

	
	必
	5-2 課程的線上評量活動提供評閱結果與回饋。
A+：線上評量能提供適當且正確答案與清楚的解說回饋等評閱結果。
A ：線上評量能提供尚適當且正確答案與清楚的解說回饋等評閱結果。
B ：線上評量僅提供對錯及正確答案，並無解說回饋；或評閱結果、解說回饋不適當。
	
	
	
	

	
	選
	5-3 教師應用學習者的學習歷程紀錄做為評量依據。
A+：教師應用五種以上學習歷程紀錄做為評量依據，且應用適當。
A ：教師應用三種以上學習歷程紀錄做為評量依據，且應用尚屬適當。
B ：教師未提供或僅應用一或二種學習者的學習歷程紀錄做為評量依據，或應用不適當。
	
	
	
	

	
	必
	5-4 課程實施學習者對課程內容、教學活動、及學習管理系統服務的評鑑。
A+：課程於期中及期末時，在線上實施學習者對課程內容、教學活動、及學習管理系統服務的評鑑，且評鑑題目適當。
A ：課程於期中或期末時，在線上實施學習者對課程內容、教學活動、及學習管理系統服務的評鑑，且評鑑題目適當。
B ：課程於期中、期末時，均未在線上實施學習者對課程內容、教學活動及學習管理系統服務的評鑑，或評鑑題目不適當。
本規定所寫之學習管理系統服務功能，應具備教學實施、記錄學生學習情形及其他支援學習功能（又稱學習平臺）。
申請者須提供線上評鑑問卷內
容（含課程滿意度）之佐證資
料，以利審查。
	
	
	
	

	
	選
	5-5 課程評鑑結果，顯示修畢本課程的學習者滿意課程教學。
A+：課程評鑑結果顯示，三分之二以上修畢本課程的學習者滿意課程教學。
A ：課程評鑑結果顯示，二分之一以上修畢本課程的學習者滿意課程教學。
B ：未實施課程評鑑，或課程評鑑結果，未達二分之一修畢本課程的學習者滿意課程教學。
本規定所寫之課程評鑑結果，申請者須提供評鑑問卷統計結果之佐證資料，以利審查。
	
	
	
	



